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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08      股票简称：喜临门       编号：2016-057 

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签署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

充合同二》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一、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调整情况 

根据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对董事会的授权，综合考虑公

司的实际状况和资本市场情况，公司拟再次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发行数量

及募集资金规模。根据调整后的发行方案，2016年5月30日，公司与绍兴华易投

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易投资”）签署了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

充合同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合同二》”）。该等方案调整事项及《附条件生

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二》的签署事宜已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

审议通过。 

二、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二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签署方 

发行人：喜临门 

认购人：华易投资 

2、《补充合同二》的主要内容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67,130,869股A股股票，募集资金总额为

人民币94,000万元，其中华易投资以人民币84,000万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

59,989,287股A股股票；其余股份由其他特定对象认购。 

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

本等除权、除息事项的，或者发行价格根据第1.4条“定价基准日、发行价格和

定价原则”之约定进行调整的，则本次发行数量及认购人认购数量将作相应调整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2 
 

当重新计算数量结果为非整数时，认购人可以选择以下办法：  

（1）认购人自愿补缴该四舍五入部分股数所对应的认购金额至发行人；  

（2）认购人放弃认购小数点后一位的股数，认购数量仍保持为整数，认购

人按照保持为整数股数所对应的款项。 

该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，并于《附条件

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》生效之日起生效。该合同于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》

终止之日起终止。 

三、签订《补充合同二》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华易投资签订《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二》，调整本

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，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，不会影响公

司未来持续更好地发展，增强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可行性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六月一日 


